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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洪堅柔
電話：03-3387506#24
電子信箱：100210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大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200640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課程表、仁和國小位置圖 (376735100E_1120064082_ATTACH1.docx、

376735100E_1120064082_ATTACH2.jpg)

主旨：為本局辦理112年「陽光法案系列專精研習」一案 ，請貴

校(園)配合事項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，為使本局暨所屬各級學校公職人員

快速掌握財產申報及利益衝突迴避規範重點，並推廣財產

申報授權使用效益及網路申報之優點，藉由各項措施使公

職人員熟悉陽光法令，降低違法情事之發生，落實陽光法

案之實踐，以達成「專業、廉潔、主動、服務」4大目標，

並樹立「熱誠、效率、操守、能力及領導風格」的政治新

典範，爰規劃辦理本活動。

二、本次研習訂於112年8月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2時50分至17

時，假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小(桃園市大溪區仁和二街50

號)視聽教室舉辦 。

三、請貴校(園)配合事項如下：

(一)請指派貴校(園)需財產申報或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等人員1至2名參加，亦歡迎各校校長踴躍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5119

■■■■■■補校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7/07 07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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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參訓人員請於112年7月31日(星期一) 前至「桃園市教育

發展資源入口網」-關鍵字搜尋「陽光法案」，點選並填

寫相關資訊完成報名(活動編號：E00101-230600017)。

四、參訓人員核予公假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

數4小時。

五、檢附課程表及活動交通位置資訊各1份 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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